授   權   書
	授權人
(漁/農會)
	名稱
	統一編號
	地址及電話

	
	
	
	

	
	代表人姓名
	出生年月日
身分證字號
	地址及電話

	
	
	
	






	被授權人


	姓名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字號
	地址及電話

	
	
	
	
	






授權事項：
1、 本人今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邱書俞事務所聲請辦理＿＿＿＿＿之□公證□認證事件，因事無法親自到場，依公證法第76條之規定提出本授權書，授權被授權人聲請辦理公(認)證，代理法律行為，包含簽署及更正契約、契約附件、承諾逕受強制執行之權限、簽署本事件之相關文書及領取文件。
2、 不動產座落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3、 特別權限：(若有下列授權，請勾選之)
□被授權人有民法第106條規定之「雙方代理」或「自己代理」之特別權限。
□被授權人有民法第534條但書規定之特別權限：
□不動產之出賣或設定負擔。□不動產之租賃其期限逾二年者。□贈與  □和解

[bookmark: _Hlk128664098]授  權 人 ：

                 


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＿＿＿＿
       (代表人簽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用圖記及代表人職章)

被 授 權 人：  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（簽名及蓋章）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年   月   日
備註：1、授權人為人民團體(如漁/農會)，應檢附主管機關六個月內核發之圖記證明書正本，並於本授權書內蓋用與圖記相同之大小章。
2、請帶人民團體立案證書、負責人當選證書。
3、請檢附授權人代表人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。
4、被授權人亦須提出國民身份證正本及印章。

2

